《关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措施》政策解读
本次清流县出台《关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措施》（清建〔2026〕2 号），是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，核心围绕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、巩固市场止跌回稳成效展开，推出阶段性普惠购房补贴政策，具体解读如下：
一、政策实施背景
立足2026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良好开局工作要求，结合清流县实际，响应福建省阶段性实施普惠性购房补贴、三明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政策导向，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降低购房成本，提振住房消费信心，促进县域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。
二、核心补贴内容
（一）补贴对象
2026年1月1日- 3月31日，在清流县城区范围内购买存量新建商品住房现房，或已取得预售许可、风险可控的新建商品住房期房的自然人。
（二）补贴标准
按不动产权证登记的商品住房建筑面积，给予55元/平方米的一次性购房补贴，无家庭类型、购房套数额外限制，属于普惠性补贴。
（三）认定规则
1.购房时间：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日期为准，需在上述政策实施时间段内；
2.面积界定：以不动产权证登记建筑面积为准，作为补贴计算的唯一依据。
（四）兑现时间
购房人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，且取得不动产权证后，方可申请补贴，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暂不受理。
三、申请与发放流程
（一）准备申请材料
需同时提供原件及复印件（部分仅需复印件，按附件要求），核心材料包括：
1． 购房人有效身份证（未成年购房人需提供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明、监护关系证明）；
2．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证明/备案表；
3． 不动产权证书；
4． 购房人本人名下银行储蓄卡信息（开户银行、户名、账号）；
5． 购房补助申请表（原件，可由房企、中介或购房人填写）。
注：所有材料需经房企/中介核实原件并加盖单位印章，也可由购房人自行整理报送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具体申领步骤
1． 提交申请：完成网签备案并取得不动产权证后，向县住建局提交完整材料，逾期未提交视为自动放弃；
2． 审核公示：县住建局牵头联合相关部门，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在清流县政府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纳入发放名单；
3． 资金发放：公示结束后，县住建局将名单报送财政局审核，由财政局统筹资金，通过合作金融机构一次性拨付至购房人指定银行账户。
（三）报送渠道
材料统一报送至清流县房地产和房屋交易中心（县住建局二楼），联系人：小赖，咨询电话：5321925。
四、资金保障与限额
1． 资金来源：由清流县财政局统筹调度、审核拨付，确保及时足额到位；
2． 资金管理：县住建局建立资金使用台账，实行专款专用，跟踪资金使用情况；
3． 总额限制：本次购房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 120 万元，若额度提前用完，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公告，并终止补贴申报受理工作。
五、不予享受补贴的情形
1． 政策实施前已签订购房合同，后申请撤销并由原购房人（或配偶、直系亲属、他人）重新签订合同的；
2．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新建商品房产权抵偿债务，未发生实际现金购置行为的；
3． 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申请材料，或材料审核、公示不合格的。
六、其他重要说明
1． 政策衔接：本措施与清流县以往购房补贴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措施为准；若国家、省、市出台新政策，按上级规定执行；
2． 解释主体：本政策由清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最终解释；
3． 材料要求：所有报送材料需真实有效，申请人需书面承诺信息属实，若存在虚假申报将取消补贴资格。
七、政策实施期限
1． 购房网签期限：2026年1月1日-2026年3月31日；
2． 政策执行依据：自2026年2月12日政策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补贴申报受理至资金额度用完或按官方公告终止为止。

